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7101刑更5号

罪犯XXX，男，1970年3月2日出生于XXXXXX，XX，XX文化程度，XX，户籍所在地

XXXXXX，住上海市宝山区。因本案于2021年3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6日被抓获

），同年4月12日被取保候审。

2021年9月7日，本院作出（2021）沪7101刑初268号刑事判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

被告人XXX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原判已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2021年11月

11日，执行机关XXXX局向本院提出，建议对罪犯XXX撤销缓刑。本院受理后，依法进

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XXXX局提出，罪犯XXX社区矫正期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监督管

理规定，情节严重，建议撤销缓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XXX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1年9月7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三个月

，缓刑三个月，缓刑考验期限自2021年9月18日起至2021年12月17日止。罪犯XXX在社区

矫正期间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具体事实如下：罪犯

XXX未按规定时间到司法局报到，给予训诫一次；未经批准私自离开监管区域，给予训

诫一次；未经批准私自离开监管区域，经实地查找后未及时返回监管地接受社区矫正监

管。

上述事实，有《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XXXX局《社区矫正训诫决定书》《调

查笔录》《社区矫正对象XXX矫正期间表现》《撤销缓刑建议书》《提请收监执行审核

表》等证据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罪犯XXX在社区矫正期间，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时间报到，未经批准私自离

开监管区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依法应

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执行机关XXXX局提出的建议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三条、第五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21）沪7101刑初268号刑事判决书中对罪犯XXX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

三个月的缓刑部分；

二、对罪犯王建伟收监执行原判拘役三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裁定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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